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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聯合大學 109學度第 1學期第 2次館務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109年 11月 30日（星期一）上午 12時 00分 

會議地點：圖書館六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會議主席：林館長妝鴻                          紀錄：李瑞珍 

壹、宣佈開會 

貳、主席報告 

    略 

叁、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及執行報告 

第一至八案修正後提圖書諮詢委員會議討論   

肆、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讀者服務組 

      案  由：八甲圖書館自修室重新開放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1.上學期(109年 6月 3日）圖書館召開 108-2圖書館圖書諮詢 

                委員會，討論「八甲圖書館自修室停止開放事宜」乙案，當時 

                考量使用率低及夜間管理不易，經會議通過停止開放。 

             2.館方為因應讀者使用自修室需求，徵詢本年度圖書諮詢委員同 

               意自修室於期中考前一週至考試當週(11月 02日-11月 13日) 

               暫行開放 8:30-24:00,意見調查表發出 27份，回收 21份同意調查 

               表，自修室於期中考前一週至考試當週暫行開放，開放期間使用 

               人次共計 66人次(29人)，晚上 8點後共計 8人次(5人)。 

      決 議： 

建議未來自修室於期中、末考前一週至考試當週開放 8:3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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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單位：讀者服務組 

     案  由：請修訂「國立聯合大學圖書館館藏資料借閱規則」提請討論。 

     說  明：因應讀者閱覽之方便而修訂，「國立聯合大學圖書館館藏 

          資料借閱規則」（草案），請參閱(附件一)。 

     決 議： 

1. 修正第八條：續借次數依第 3條規定辦理。 

           2.修正後提圖書諮詢會議。 

  第三案                                        提案單位：讀者服務組 

     案  由：請修訂「國立聯合大學圖書館創新育成中心進駐廠商研究人 

             員閱覽及借書要點」提請討論。 

     說  明：因應創新育成中心進駐廠商研究人員使用圖書館資源而修訂， 

            「國立聯合大學圖書館創新育成中心進駐廠商研究人員閱覽及借 

             書要點」（草案）， (附件二) 

     決 議： 

1. 廢止，權限併入借閱規則。 

2. 修正後提圖書諮詢會議。 

  第四案                                        提案單位：讀者服務組 

     案  由：請修訂「國立聯合大學圖書館館際合作圖書借閱服務要點」。 

提請討論。 

     說  明：為秉持資源共享理念，加強與國內各圖書館之合作關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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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國立聯合大學圖書館館際合作圖書借閱服務要點（草 

     案），請參閱(附件三)。 

     決 議： 

1.依照「國立聯合大學圖書館館際合作圖書借閱服務要點修訂條文」 

            規定辦理。 

2. 修正後提圖書諮詢會議。 

第五案                                          提案單位：採編組   

     案  由:整併「圖書館圖書捐贈管理辦法及受贈書刊資料處理要點」 

            特訂「國立聯合大學圖書館圖書捐贈管理辦法」（草案） 

      提請討論。 

     說  明：「國立聯合大學圖書館圖書捐贈管理辦法」請參閱(附件四)。 

     決 議： 

1.增加第五條 三、經認定不接受之捐贈書刊，由本館通知捐贈人取回 

            ，捐贈人逾期未取回，或無從通知者，由本館逕行處理 

2. 修正後提圖書諮詢會議。 

   第六案 

     案  由:討論圖書館中長程計畫「考評」，提請討論。 

    說  明：為使計畫目標執行更確實，請參閱(附件五)。 

    決  議：計畫目標每年的量化數量做妥適修改。 

伍、臨時動議 

    無 

陸、散會(下午 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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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聯合大學圖書館館藏資料借閱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國立聯合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館

藏資料，專供本校教職員生及經本館核可之讀者

借閱參考之用。 

第一條 國立聯合大學圖書館〈以下簡

稱本館〉館藏資料，專供本校教職員

生、退休人員、修讀學分學生及經本

館核可之校友及民眾借閱參考之用。 

 

第二條 讀者應憑證借書，其規定如下： 

    一、教職員憑服務證辦理借書。 

    二、學生憑學生證辦理借書。 

    三、其他經本館核可的讀者需持相關證明文 

        件，填寫借書申請表，辦理借書證，並

憑證借書。 

第二條 讀者應憑證借書，其規定如

下： 

一、教職員憑服務證辦理借書。 

二、學生憑學生證辦理借書。 

三、校友及民眾需持相關證明文

件，填寫借書申請表，辦理

借書證，並憑證借書。 

四、兼任教師，需填寫借書申

請表，並憑證借書。 

借還書 

證件 

第三條 讀者借閱之權限規定如下： 

一、 教師圖書總借閱數量一百冊，圖書借期

六十天，自動續借五次。視聽資料五

件，視聽資料借期十天，自動續借一

次。 

二、 員工圖書總借閱數量六十冊，圖書借期

六十天，自動續借二次。視聽資料五

件，視聽資料借期十天，自動續借一

次。 

三、 研究生圖書總借閱數量六十冊，借期六

十天，自動續借二次。 

四、 大學部學生圖書總借閱數量三十冊，借

期三十天，自動續借二次。 

五、 兼任教師、計畫人員圖書總借閱數量三

十冊，圖書借期三十天，自動續借二

次。視聽資料二件，視聽資料借期十

天，自動續借一次。 

六、 退休人員及教職員工眷屬圖書總借閱數

量十冊，圖書借期三十天，自動續借一

次。視聽資料二件，視聽資料借期不得

超過十天，自動續借一次。 

七、 修讀學分學生、校友圖書總借閱數量十

冊，借期三十天，自動續借一次。 

第三條 讀者借閱之權限規定如下表： 

一、教師總借閱數量不得超過一

百冊，圖書借期不得超過六

十天，自動續借五次。視聽

資料五件，視聽資料借期不

得超過十天，自動續借一

次。 

二、兼任教師總借閱數量不得超

過二十冊，圖書借期不得超

過六十天，自動續借一次。

視聽資料二件，視聽資料借

期不得超過十天，自動續借

一次。 

三、員工圖書總借閱數量不得超 

過六十冊，圖書借期不得超

過六十天，自動續借二次。

視聽資料五件，視聽資料借

期不得超過十天，自動續借

一次。 

四、研究生圖書總借閱數量不得 

 超過六十冊，借期不得超過 

 六十天，自動續借二次。 

五、大學部學生總借閱數量不得 

借還書冊

數、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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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校外人士圖書總借閱數量五冊，借期三

十天，不得續借。 

    超過三十冊，借期不得超過 

    三十天，自動續借二次。 

六、修讀學分學生借書不得超過 

    十冊，借期不得超過三十 

    天，自動續借一次。 

九、 校友及民眾需依相關規定辦 理

借閱請，借書不得超過五冊，借

期不得超過三十天，不得續借。 

十、 退休人員總借閱數量不得超 

過十冊(件) (含視聽資料二

件)，圖書借期不得超過三十

天，自動續借一次，視聽資料借

期不得超過十天，自動續借一

次。 

十一、 計畫人員總借閱數量不得超 

過二十(件)(含視聽資料二件)，

圖書借期不得超過三十天，自動

續借二次 。視聽資料借期不得

超過十天，自動續借一次。 

十二、 教職員工眷屬總借閱數量不  

得超過冊，圖書借期不得超過三

十天，自動續借一次。視聽資料

二件，視聽資料借期不得超過十

天，自動續借一次。 

 第四條  參考書（如字典、百科全書

等）、教師指定參考書、珍貴

圖書、休閒圖書、期刊、報

紙、縮影資料及展示中之資

料等，原則上僅供在館閱

覽，概不外借。 

 

 第五條  本館進行館藏 清點、整理或

裝訂圖書時，得預告並收回

借出之館藏。 

 

 第六條  讀者於非辦理借還書時間

內，欲歸還借閱館藏時，可

逕投入設於本館門口之還書

箱內，惟其歸還紀錄概以本

館紀錄為準，若有遺失讀者

須自行負責，逾期圖書仍需

繳滯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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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擬借之圖書若已被借出，可

辦理預約，讀者須於圖書館

發出預約可借通知後七日

內，到館辦理借閱手續；逾

期未取者，除不予保留其預

約外，並將累計其紀錄， 每

學期逾三冊未取書者，則停

止其預約權三十天。 

 

第八條  借書將到期而欲繼續借閱時，如無人預

約，得於到期前七天內先行辦理續借或 

到期當日系統自動續借，續借次數依第 

三條規定辦理。 

第八條  借書將到期而欲繼續借閱

時，如無人預約，得於到期

前七天內辦理續借，每冊至

多續借一次。 

 

 第九條  讀者借閱館藏資料未如期歸

還者，除停止其借閱權外，每

冊（件）每逾一日須課以新臺

幣五元之滯還金，逾期滿一個

月者，其滯還金不再累計，改

為每冊每逾一日停止借閱權一

日。停權部份可折算成滯還

金，每日以新台幣二元計算。 

 

 第十條  不得在館藏資料上圈點、評

註、折角、塗抹、或毀損，違

者比照本館賠償辦法辦理；借

閱或使用時若已發現上述情

事，應立即向館員聲明。 

 

 第十一條 讀者證件限本人使用，不得

轉借或交換，如有持他人證件

借閱資料者或將證件借予他人

者，一經發現，本館除追還當

時所借館藏外，並停止該雙方

借閱權三十日。 

 

 第十二條  讀者借書證及互換借書證

如有遺失，應立即向本館聲明

掛失，並向原核發單位申請補

發；其在聲明前因證件遭人冒

用致本館館藏資料蒙受損時，

原持證人應負賠償之責。 

 

 第十三條  教職員工離職前須還清所

借館藏，否則不予辦理離職手

續。學生畢業、轉學、休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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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學者，須於離校前還清，否

則不予辦理離校手續。倘讀者

辦理離職、離校時仍在停權中

或有逾期滯還金未繳，應一次

繳清尚餘停權日數之滯還金及

逾期滯還金，未還清者不予辦

理離校、離職手續。 

 第十四條 讀者應自行確認登記在圖書

館系統中的電子郵件信箱能正

常接收電子郵件。如需更新電

子郵件信箱，請至圖書館館藏

查詢更新，以避免漏失圖書館

發出的通知信件。 

 

 第十五條 本規則經圖書館諮詢委員會

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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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聯合大學圖書館創新育成中心進駐廠商研究人員 

閱 覽 及 借 書 要 點 

中華民國九十年六月六日圖書館諮詢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圖書館諮詢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一、國立聯合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提供國立聯合大學圖書館創新育成中

心（以下簡稱育成中心）進駐廠商研究人員，有效利用本館資源，特制定本辦

法。  

二、凡在育成中心進駐廠商研究人員，憑身份證進入本館閱覽、查詢、影印等。(但

借書另須辦理借書證，如第三款所述)。  

三、借書證另需覓妥在國立聯合大學圖書館服務之正式編制人員為保證人後(主辦單

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亦可擔任保證人)， 持身分證及申請表，至本館申請辦理

「國立聯合大學圖書館創新育成中心進駐廠商研究人員借書證」。  

四、在育成中心進駐廠商研究人員可憑「國立聯合大學圖書館創新育成中心進駐廠

商研究人員借書證」至本館辦理借書，最多可借五本，期限十四天，得以續借

一次。  

五、為使本館圖書流通，在育成中心進駐廠商研究人員借書逾期歸還者，每天每本

罰金 5元，逾期超過廿天除罰金外，並停權三個月。  

六、其他借閱規定，均比照本館相關借閱閱覽規則辦理。  

七、「國立圖書館創新育成中心進駐廠商研究人員借書證」不得借予他人借書，如經

發現，本館有權停止其借書權利； 若有逾期屢催不還現象或涉及本館財產損

失，由持證人負責賠償，保證人應負有聯絡催還及賠償的義務。育成中心進駐

廠商研究人員於計畫結束時，其所持之「國立聯合大學圖書館創新育成中心進

駐廠商研究人員借書證」應繳回，並還清所有借書。  

八、本辦法由圖書館諮詢委員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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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聯合大學圖書館館際合作圖書借閱服務要點(草案) 

                                                   

一、宗旨：  

國立聯合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秉持資源共享理念，加強與國內各圖書館之合作

關係，考量本校師生權益及本館業務前提下，特訂定「國立聯合大學圖書館館際合作圖書

借閱服務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以促進圖書資訊之交流與利用。 

二、合作對象：  

   （一）國內各公私立大學院校圖書館。  

   （二）國內各技專院校圖書館。  

   （三）中華民國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會員，且參加全國館際合作系統（以下簡稱館合系統） 

         之圖書館。  

   （四）基本館藏：館藏書刊至少三萬冊以上。 

   （五）以平等互惠方式提供本館圖書借閱服務之圖書館。 

三、互借方法及責任 ：  

   （一）透過館合系統：由雙方代借代還，並以掛號寄送圖書，所需費用依各館規定收取。  

   （二）互換借書證：  

        1、雙方互換借書證數量由雙方協議訂定，讀者由所屬圖書館取得對方之借書證後， 

           逕赴對方圖書館借還書，圖書館不代為傳送圖書。 

        2、雙方辦理借書均以借書證為憑，借書證如有遺失，遺失一方應盡速告知對方， 

           凍結該借書證借書權利；如因借書證遺失致使貸方蒙受損失，其損失由借書證遺失 

           一方負責。 

 四、互借圖書範圍：為增進雙方圖書資訊交流 ， 互借資料範圍應儘可能滿足雙方讀者之需求 

     為原則，下列圖書資料不外借：  

   （一）新書展示中者。  

   （二）非書資料 (含期刊、報紙、視聽資料、電子資料等 ) 。  

   （三）限館內閱覽資料 (含參考工具書、教師指定閱讀圖書及特藏資料等 ) 。  

   （四）館藏單位視需要限制不外借者。  

 五、互換借書證借閱規則：  

   （一）持本校圖書館借書證權利義務事項如下：        

       1、每張借書證可借五冊，借期三十天。  

       2、不提供續借與預約服務。       

       3、所借圖書如遇本館急需，得隨時要求讀者於指定時間內歸還。  

       4、逾期催書與遺失賠償悉依本館館藏借閱規則辦理，由借方館負責處理；如發生 

          讀者抗拒不負責時，由借方館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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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畢業生離校或教職員工離職時，借方館需負責查核及催還其所借之圖書資料。  

       6、若有毀損、遺失或其他違規事情，本館得停止該讀者與借方館之借閱權，並依本館 

          及各合作館相關規定辦理。 

       7、其餘規定悉依本館館藏借閱規則辦理。 

     (二) 本校申請換領合作館借書證之資格及相關規定如下： 

1、本校編制內專任教職員工持服務證，學生持學生證至總館流通服務台辦理合作館互換 

借書證，自行前往借書與歸還。 

2、每張借書證借閱冊數與借期依各館規定，不提供續借、預約。 

       3、每人每次僅能換領合作館一張借書證，書未還清前不得再使用該館之借書證。   

4、借用人需於換證日起二十一日內歸還借書證。 

5、在本校被停止借書權利者，不得換領合作館借書證。 

6、如有以下情形，亦不得借用合作館借書證，並同時凍結在本館借書相關權利： 

         (1)未於規定日期前歸還合作館借書證。    

         (2)在合作館借書逾期未還或逾期滯還金未繳清。  

 六、本館得依特殊需求，與個別單位另行簽訂圖書互借協定。 

 七、本要點經圖書諮詢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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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聯合大學圖書館圖書捐贈管理辦法(草案)     

第一條 國立聯合大學圖書館為獎勵各界捐贈圖書，以充實圖書館藏，擴增教學及研

究資源，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圖書包含紙本或電子媒體形式之圖書、期刊、資料庫等資源。 

第三條 校內外個人或公私立機構、學校、企業、出版單位捐贈，皆適用本辦法。 

第四條 本館不接受之捐贈書刊資料如下： 

一、 違反著作權法及版權相關法令之書刊資料。 

二、 出版時間超過五年電腦類書籍。 

三、 十年以上之旅遊指南。 

四、 各機構之會員或會務通訊。 

五、 宣傳性質之小冊子、宗教性書刊。 

六、 書籍破損不堪使用，內有註記、眉批、劃線者。 

七、 內容已失時效性，或不具學術參考價值者。 

第五條 受贈書刊處理原則如下： 

一、 受贈書刊之典藏陳列、轉贈或其他處理方式，由圖書館視實際需要決

定之。 

二、 納入館藏之受贈書刊，圖書館得於圖書上註明捐贈者姓名。 

三、經認定不接受之捐贈書刊，由本館通知捐贈人取回，捐贈人逾期未 

取回，或無從通知者，由本館逕行處理。 

第六條 捐贈獎勵方式如下： 

一、 依捐贈者意願，致贈感謝函。 

二、 凡捐贈書刊達一千冊以上者，致贈榮譽狀及榮譽閱覽證乙枚。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校圖書館諮詢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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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評                                                       附件五 

計 畫 目 標 109 110 111 112 113 

活化館內空

間提升入館

率 

進館人次

100,000 

進館人次

101,000 
 

進館人次

103,000 
 

進館人次

105,000 
 

進館人次

105,000 
 

持續優化館

內服務品質 

辦理或參

加圖書館

服務相關

推廣活動

10 場 

辦理或參

加圖書館

服務相關

推廣活動

10 場 

辦理或參

加圖書館

服務相關

推廣活動

10 場 

辦理或參

加圖書館

服務相關

推廣活動

10 場 

辦理或參

加圖書館

服務相關

推廣活動

10 場 

強化校內服

務並擴展新

服務風貌 

設置 

Little 
Library 

(漂書書屋

累計)1 座 

設置 

Little 
Library 

(漂書書屋

累計)1 座 

設置 

Little 
Library 

(漂書書屋

累計)1 座 

 

 

 

擴大在地鏈

結服務嘉惠

社區居民與

校友 

辦理借書

證和閱覽

證累計 

70 張 

辦理借書

證和閱覽

證累計 

75 張 

辦理借書

證和閱覽

證累計 

80 張 

辦理借書

證和閱覽

證累計 

85 張 

辦理借書

證和閱覽

證累計 

90 張 

強化館藏資

源 
紙本館藏

278,100

冊 

紙本館藏

284,100

冊 

紙本館藏

290,000

冊 

紙本館藏

296,000

冊 

紙本館藏

300,000

冊 

電子書館

藏 319,000

冊。 

電子書館

藏 331,000

冊。 

電子書館

藏 343,000

冊。 

電子書館

藏 355,000

冊。 

電子書館

藏 365,000

冊。 

建置符合國

際化標準書

目記錄 

上傳中西

書目資料

7,000筆 

上傳中西

書目資料

9,000筆 

上傳中西

書目資料

11,000筆 

上傳中西

書目資料

13,000筆 

上傳中西

書目資料

15,000筆 

強化軟硬體

服務，建構

資訊素養教

育環境 

電子書推

廣活動 10

場/1,400

人。 

 
完成資源

探索服務

採購，持

續提供實

體與數位

資源整合

檢索服

務。 

電子書推

廣活動 10

場/1,400

人。 

 
持續提供

實體與數

位資源整

合檢索服

務。 

電子書推

廣活動 10

場/1,400

人。 

 
持續提供

實體與數

位資源整

合檢索服

務。 

電子書推

廣活動 10

場/1,400

人。 

 
持續提供

實體與數

位資源整

合檢索服

務。 

電子書推廣

活動 10 場

/1,400 人。 

 
 

完成視聽區

管理系統建

置，提升視

聽服務品質

與效能。 

 
持續提供實

體與數位資

源整合檢索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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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目 標 109 110 111 112 113 

增加數位學

習平台非同

步教學課程

數，提升學

生學習成效 

增加非同

步教學課

程數 1400

門課程。 

 

增加非同

步教學課

程數 1420

門課程。 

 

增加非同

步教學課

程數 1440

門課程。 

 

增加非同

步教學課

程數 1460

門課程。 

 

增加非同

步教學課

程數 1480

門課程。 

 

強化數位學

習平台功

能，優化核

心業務，打

造優質服

務，發展行

動學習 

建置數位

學習平台

行動 APP 

，提升學

習平台於

行動載具

之實用

性。 

完成數位

學習平台

教師教材

資源庫，

提升教學

資源使用

效率。 

完成數位

學習平台

互動教學

機制，與

及時回饋

教學環

境。 

建置自製

電子刊物

行動 APP 

，強化師

生數位教

學互動

性。 

 

提升數位

學習平台

於行動戴

具及遠距

學習之實

用性。 

 

 


